
說

旨
：

本
會
辦
理
一
一
一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獎
學
金
即
將
受
理
申
請
，
謹
檢
奉
申
請
辦
法
(
如
本
會
公
告
)
-
份
＇
萃
呾
合
聶

T

並

請
過
選
推
蔦
為
禱
。

明
：

一
、
檢
送
文
件
：
申
請
獎
學
金
推
薦
名
冊
一
份
、
獎
學
金
申
請
書
、
低
收
入
戶
證
明
。

主 副
本

收
文
者

－
一
、
申
請
獎
學
金
推
蔦
學
生
名
冊
及
申
請
書
，
請
按
其
成
績
順
序
填
列
，
並
加
蓋
闢
防
後
與
證
件
(
影
印
本
亦
可
)
:
併

寄
本
會
審
核
。

受
文
者

淡
江
大
學

霆
紀
念
李
建
、
二
曰

頴
塈
霫
鄘
基
金
會

(
函
)

董
事
長
：
李
正

附

件

申
請
獎
學
金
扭
萬
名
冊
、
獎
學
金
申
請

書
、
低
收
入
戶
證
明
、
公
告
。

2 
1

年

9

月

7

日

l 

中
華
民
國

成

暴

112 

字
第

011 

號


